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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以及 
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和秘书长的报告 

  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 

  19/3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的组成 

 人权理事会， 

 忆及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251 号决议第 5 段(g)分段，其中大会决
定，人权理事会应承担大会 1993年 12月 20日第 48/141号决议决定授予人权委
员会的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工作相关的作用和责任， 

 注意到大会、人权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就这一问题通过的所有相关决议， 

 又注意到高级专员关于高级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的组成的报告，1 

 忆及联合检查组关于高级专员办事处的管理审查后续行动的报告2 和关于办
事处的筹资和人员配备的报告，

3 

 考虑到如果工作人员组成失衡的情况被认为反映文化偏见，不代表整个联合

国，则可能降低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工作效力， 

  

 * 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将载入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报告(A/HRC/19/2)，第一章。 

 1 A/HRC/19/24. 

 2 A/59/65-E/2004/48和 Add.1。 

 3 JIU/REP/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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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其关切，尽管一再要求纠正工作人员地域分配失衡的状况，但现状依然

是，某个区域占了高级专员办事处几乎半数的职位， 

 重申必须继续当前的努力，解决高级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包括高级管理

职位――的区域代表性不平衡的状况， 

 强调在招聘各级工作人员时的首要考虑是必须符合效率、才干和道德高尚的

最高标准，并考虑到《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一条第三项的规定，相信这个目标

符合公平地域分配原则， 

 重申第五委员会是受权负责行政和预算事项的适当的大会主要委员会， 

 1.  表示严重关切的是，尽管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采取了各项措
施，其人员组成方面地域代表性不平衡的现象仍然非常显著，某个区域占了高级

专员办事处的几乎半数职位； 

 2.  欢迎高级专员在其报告中表明，实现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地域平衡仍将是
其优先目标之一，请高级专员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纠正办事处目前存在的工

作人员地域分配不平衡状况； 

 3.  注意到在过去 4 年间，来自经查明需提高代表性的各区域的工作人员所
占比例已有所增加，并且已为解决工作人员地域分配失衡状况提出和采取了各种

措施，但也关切地注意到，上述比例在 2011 年仅略有增加，且某区域的突出地
位并未改变，强调需要采取额外措施，以更快地纠正突出的不平衡状况； 

 4.  注意到在改善办事处工作人员地域多样性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注意到
高级专员在其报告的结论中承诺，将继续注意坚持强调办事处具有尽可能广泛的

地域多样性的问题； 

 5.  请高级专员努力使其工作人员具有最广泛的地域多样性，为此应加强推
行有关措施，使那些没有代表或代表比例不足的国家和区域，特别是发展中世界

这类国家和区域的代表比例得到提高，同时考虑对于在高级专员办事处内的代表

比例已经过高的国家和区域的代表比例规定一个零增长的限制； 

 6.  欢迎为实现工作人员组成的性别平衡所作的努力以及关于继续特别关注
这个问题的决定； 

 7.  请未来的高级专员继续加强当前所作的努力，以实现办事处工作人员的
组成取得地域平衡的目标； 

 8.  强调在招聘和提拔高级别和专业人员，包括高层管理人员时，作为高级
专员办事处人员配备政策的一项原则，必须继续增进地域多样性； 

 9.  申明高级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组成取得地域平衡至关重要，同时要考虑
到国家和区域特性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法律

制度对于增进和保护人权的普世性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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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回顾大会 2001 年 6 月 14 日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第 55/258 号决议第十
节第 3段所载的规定，其中大会再次请秘书长进一步加强努力，改善秘书处的组
成，确保所有部门的工作人员均有广泛而公平的地域分配，并回顾已请秘书长向

大会提出关于全面审查适当幅度制度的建议，以制定更为有效的工具，确保在秘

书处工作人员中实现公平的地域分配； 

 11.  鼓励大会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促进高级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的组成
达到适当程度的地域平衡，体现国家和区域特性，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

背景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 

 12.  欢迎增加为高级专员办事处活动划拨的人力和财力资源以及这对办事
处地域组成应当产生的影响； 

 13.  认识到必须就大会 2006年 12月 19日第 61/159号决议采取后续行动并
执行该决议，并强调大会必须优先向高级专员继续提供支持和指导，以便不断努

力改善高级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组成的地域平衡状况； 

 14.  请高级专员按照其报告的结构和范围，根据理事会年度工作方案，向
人权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提交一份全面的最新报告，其中特别着重说明为纠正

办事处工作人员地域组成不平衡状况所采取的进一步措施。 

第 52次会议 

2012年 3月 22日 

[经记录表决，以 33票对 12票、2票弃权获得通过。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 

安哥拉、孟加拉国、贝宁、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中国、哥

斯达黎加、古巴、吉布提、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印度、印度尼西亚、

约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利比亚、马来西亚、马尔代夫、毛里塔

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尼日利亚、秘鲁、菲律宾、卡塔尔、俄罗斯

联邦、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泰国、乌干达、乌拉圭 

反对： 

奥地利、比利时、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意大利、挪威、波兰、摩尔多

瓦共和国、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士、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 

智利、刚果] 

     


